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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否準備好了？ 

四、面對前述問題，自由經濟示範區是一個重要的試金石，也是本席呼籲要盡快、優先執行的

政府重大政策。馬總統與吳前院長於去年拋出我國成立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政策宣示，經濟

部便於 100 年 12 月 15 日擬定「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劃劃劃劃報行政院會劃劃。劃 院長

上任後，依指示將相關業務規劃移交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經劃數個月的規劃，經建會

宣宣將於宣一月宣「自由經濟示範區劃宣宣，也宣宣宣宣將是第一個宣行的宣區，劃 院

長也表示相關期程只能早不能晚。對於行政團隊考量台灣經濟整體情勢與兼顧南北區域均

衡發展的努力及效率，本席於此先表感謝。 

五、宣宣市轄內擁有國際機場與港口、各級工業及加工出口區等優良條件。但近年無論小港機

場空運量、宣宣港貨運量近年成長皆停滯甚至衰退，連帶宣宣整體經濟不景氣，造成人民

對政府施政成效無感。正當政府宣宣投入 4 千多億經費投資桃園航空城的同時，準備運用

在宣宣港的經費，卻只有區區宣分之一的 4 百多億，如此大的規模差異，對宣宣人公平嗎

，將心比心，宣宣人應該接受這種次等公民的對待嗎？因此本席在此具體要求，政府除了

告訴我們自由經濟示範區將設在宣宣外，也應該具體的告訴宣宣、告訴台灣，甚至告訴全

世界，所謂的自由經濟示範區，究竟要投入多少資源、究竟要進行甚麼建設，本席不希望

南部宣區人民引僅期盼的重大政策，最後又是另一個空中樓閣。 

（六十三）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近來台灣學者專家對於各種問題，總

會指向歸於「人才」的匱乏，特表芻議。「培育人才」似乎

已成為解答所有問題的標準答案，但事實上；不論經濟、政

治、學術等各種事務的核心應是組織運作，人才僅只是輔助

組織運作的配套。當誤把配套當成重點，當然不能對症下藥

。一般總認為只要找對「人」，再組成一個夢幻團隊，所有

問題就自然迎刃而解，而現今內閣不即如此？本席不否認；

人才之良窳確實重要，不過；光靠林書豪能保證贏球嗎？陳

偉殷投的再好，全隊打擊乏力能得勝嗎？西方人對於組織運

作模式的關切，甚於個人的單打獨鬥能力。換言之；組織運

作的力量要比單一的個人更受到重視。鑑此；政府在強調人

才難覓之同時，是否應先劍及履及檢討，為何整個團隊運作

不動？是缺乏組織運作的經驗？還是沒有強化組織運作的認

知？甚或不重視組織團隊的運作方式？才讓人民不但對政府

「苦民所苦」的政策「無感」，反因恨鐵不成鋼所致「憤憤

不平」的怨懟「有感」。不管院長的三月或總統的一月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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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飢腸轆轆人民要的是立即可食的熱食，不是望梅止渴

的仙果，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對於各種問題，幾乎都會把解決問題的方向，往「人才」集中。「培育人才」已經成

為解答大部分問題的標準答案：解決當前產業結構問題要靠人才培育、解決台灣經濟「吃

老本」的狀況要靠人才。似乎，人才是所有問題的核心。這樣的觀點很有台灣在地的特色

，卻與實況有很大的差距。因為，從國外的經驗來看，經濟、政治、學術等各種事務的核

心是組織運作，人才僅僅只是輔助組織運作的一個配套。台灣誤把配套當成重點，於是，

總是問錯問題、想錯答案。 

二、西方對於組織運作模式的關切，更甚於個人的單打獨鬥能力。即使是在極度重視個人能力

的商業領域，也是如此。台灣屢屢強調研發能力，總是把「知識創新」理解為個別成員的

學識能力的累積，而忽略了類似「知識管理」領域的研究，甚至商業界的實務經驗中，組

織運作的力量要比單一的個人更受到重視。這種觀點的偏頗，造成台灣在商業，甚至經濟

領域的缺陷。過度重視個別成員的能力，所引起的另一個現象就是各界都極在意「楚材晉

用」的議題。擔心國外的高薪銀彈攻勢會造成人才出走，然後造成運作的困境。其基本問

題即是顯示組織運作是極度脆弱。 

三、從事實案例常見；任何行業都會仰賴所謂關鍵人物的離職或缺席，但成功的企業一定是藉

著團隊運作，來延續原有的競爭力。或許國外的企業、學術組織，需要面對頻繁的跳槽、

轉檯狀況，於是摸索出一個把個人因素降低的組織運作模式。但相對國內似乎是缺乏組織

運作的經驗，也沒有強化組織運作的認知，於是將所有的力量集中在個人的能力，而不重

視團隊的運作方式。這種態度，所反映狀況是，當依賴人才一消失時，整個團隊運作就像

無頭蒼蠅似的亂撞，績效頓時一落千丈。 

四、政府在強調人才難覓之同時，是否應先劍及履及檢討，為何整個團隊運作動不起來？真的

是沒有人才可用抑或是有人才不會用？是部會各自為政還是組織鬆散無力？政府官員三更

燈火五更勤，但為何用心良苦的政策人民不但無感？還被各級民代質詢的體無完膚？真是

公僕難為還是未「苦民所苦」、「將心比心」！ 

（六十四）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近來民間怨聲載道，有關二代健保將

對利息所得收取「補充保費」一事，引爆廣大定存族之拆單

潮，其所遭遇之強烈反彈，相信已出乎行政部門意料。每

2,000 元利息收取 40 元補充保費，雖只是區區之數，但其強

制手法已形同課稅，踰越保險精神甚遠。健保局原以為門檻

越低越好，全民可以平均分擔，但民眾感覺的是，健保費入


